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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2016 年中期报告 

 

重要提示 

本公司确信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责任。 

本公司中期报告数据未经审计。 

一、公司概况 

公司名称：无锡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住    所：无锡兴源北路 401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华婉蓉 

经营范围：对科技型企业的风险投资；投资咨询（不含证券、期

货类）；企业管理咨询。 

公司信息披露事务人：顾惠茹 

公司联系地址：无锡兴源北路 401 号 

联系电话：0510-82697611 

传    真：0510-82700936 

邮政编码：214031 

二、公司 2015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和财务会计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经营情况良好。本公司未经审计的 2016 年 1-6

月财务报表见附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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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已发行的未到期债券及变动情况 

（一）2015 年无锡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

1、债券简称：15 无锡创投债； 

2、债券代码：1580309； 

3、发行规模：4 亿元； 

4、发行期限：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，在第 5 年末附

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； 

5、债券利率：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，票面年利率为 4.33%，

在存续期内前 5 年固定不变。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5 年末，发行人

可选择是否上调票面利率 0 至 100 个基点（含本数），债券票面年利

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5 年的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，在债券存续期后

2 年固定不变。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； 

6、付息日：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2 月

21 日；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

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2 月 21 日。（上述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

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）； 

7、兑付日：在发行人刊登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

度的公告后，选择行使回售权并在回售登记期内登记的投资者，其回

售的债券将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进行兑付。未被行使回售权的债券

将在存续期末 2022 年 12 月 21 日进行兑付（上述兑付日如遇法定节

假日或休息日，则兑付工作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）。 

（二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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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期内，公司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，已将募集资金用于

收购无锡市科发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股权、参与设立无锡金茂医疗健康

产业创投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华软成长创业投资无锡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、无锡 TCL 通信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以及华软新兴创业投资无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共使用债券募集

资金 29,600 万元。 

（三）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

本公司已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担任 2015

年无锡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机构，最新一期跟踪

评级报告已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披露至中国债券信息网。 

（四）增信措施及其变化情况 

本期债券由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

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报告期内本期债券增信措施无变化情况。 

（五）债务兑付兑息情况 

本公司已发行债券兑付兑息不存在违约情况，亦没有迹象表明本

公司未来按期偿付存在风险。 

（六）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

本公司财务管理稳健，业务收入稳定，融资渠道通畅，具有较强

的偿债能力。本公司根据《2015 年无锡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

债券募集说明书》的约定，切实保证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。 

（七）报告期内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

报告期内未召开持有人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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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已发行债券变动情况 

本公司所发行的上述债券不存在变动情况。 

四、涉及发行人的重大诉讼事项 

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，本公司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会对公司

的财务状况和运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、仲裁或行政程

序，并且尽本公司所知，亦不存在任何潜在的或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

重大诉讼、仲裁或行政程序。 

五、其他可能影响债券按期偿付的重大事项 

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，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债券按期偿付

的重大事项。 

附件：无锡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上半年未经审计的财

务报告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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